
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章程指引（2022年修订）》及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--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对《公司章程》作出修订。本次修订章程事项尚需经公

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 

除上述修订外，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不变。 

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

理工商变更登记、备案事宜，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及章程条款的修订以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。 

 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3日 

序

号 
修订前 修订后 

 
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998.9902万

元。 

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,406.7479 万

元。 

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998.9902 万股，

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 21998.9902 万股，

无其他种类股份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1,406.7479 万股，

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 21,406.7479 万股，

无其他种类股份。 


